
<主文 p1> 

 

社團法人臺南市建築師公會 
第二屆第十七次法規研究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  間：109年 12月 08日（星期二）下午 14：00 

地  點：本會永華辦公室第一會議室 

出  席：林  本、林裕豐、黃建鈞、王東奎、陳尚志、汪裕成、施松

汶、趙元鴻、楊燕和、周帶喜、莊欽淇、蔡佳峯、林澤森、

謝侑達、侯坤池、鄭承佳等 16位 

列  席：詹法規顧問益寧、徐法規顧問敏斯、室內裝修記使用管理委

員會杜主委瑞良、提案人劉建志建築師事務所代表趙金池、

葉世宗建築師、柯俊成建築師、呂明憲建築師 

請  假：顏夷伯、朱益民、葉士玄、高法規顧問溓鴻、林法規顧問三

進、吳常務理事崇彥 

主  席：林法規主委本                     記錄：黃建鈞                                                                                           

一、主席報告： 

    大家午安！感謝各位委員、顧問抽空出席本次會議。以下就近期

法規委員會之會務工作向各位報告如下: 

        (一)、臺南市政府工務局 11月 13日召開「建物測量作業實

務與建物繪製系統軟體操作」說明會，本會由陳會務

冠州及黃副主委建鈞列席參加。 

        (二)、臺南市政府工務局於 109年 11 月 19日續商「臺南市

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 23條」修正(草案)及辦理「臺南

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 23條建築物施工計畫書內容及
應付文件」公告(草案)，本會由楊燕和委員代表列席。 

        (三)、109年 11月 24日全國建築師公會於本會召開「綠建築

技術規範法規研討會」，討論有關建置 2019年版綠建

築專章及技術規範「綠建築專章電子化評估系統」等

事宜，當天有張理事長及多位建築師參加。 

        (四)、臺南市政府工務局 109年 12月 16日上午於永華市政
中心 1樓東哲廳，舉辦「109年度臺南市建築物施工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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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勘驗作業委託技術服務案(下半年度)」之教育訓

練，請本會參與勘驗人員務必參訓。 

        (五)、本會於 109年 11 月 25日第 3 次座談會中舉辦臺南市
政府工務局委託本會辦理建造(雜項)執照抽查協審之

抽查缺失樣態說明講習會，由本人主講，希望藉由本

次講習會，讓本會會員避免再患同樣錯誤，以提升建
築執照核發效率。 

二、討論提案： 

    提案ㄧ：有關臺南市永康區南台科技大學風雨球場增建工程。依
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以下簡稱本規範)第 203節
「203.2.2室外通路坡度: 地面坡度不得大於 1/15 ;但
適用本規範 202.4者，其地面坡度不得大於 1/10，超過
者應依本規範 206節規定設置坡道。」之規定；本案無
障礙室外通路坡度均小於 1/15，是否得免適用本規範第
206.5節「坡道扶手」之規定設置扶手？詳如說明，提請
討論。(提案人：群甡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說  明： 

        一、本提案為臺南市永康區南台科技大學申請鋼骨構造一層
一棟風雨球場增建工程。基地位於臺南市永康區頂南段 1
地號及頂中段 233、735等三筆地號。 

        二、本案無障礙室外通路坡度為 1/15.42小於 1/15。 

        三、本案無障礙室外通路坡道是否免設置扶手？(詳本提案附
件圖 P1-P2)         

決  議：本案採通案決議： 

        一、本會於 109.9.22函請全國公會轉營建署釋疑(全國公會
亦於 109.9.30正式發文給營建署)，於營建署未函釋之
前，有關建築物無障礙室外通路之坡度如小於 1/15，則
免適用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第 2 章規定檢討，當
免受本規範 206節(坡道)各項規定之限制。 

        二、本案提下次復核會議討論。 

          【110 年 01 月 13日第二屆第八次理事會審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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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二：有關臺南市政府交通局擬申請位於臺南市安南區和館段
99地號，和順綜合轉運站新建工程之建造執照。本次申
請地上 3 層建築物，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以
下簡稱本編)第 96條第 1項第 1款規定：「通達三層以上，
五層以下之各樓層，直通樓梯應至少有一座為安全
梯。」，但因本案第 3層僅做為機房(非居室)使用，是否
得免依上揭規定檢討設置安全梯？詳如說明，提請討
論。(提案人：群甡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說  明： 
        一、本案為和順綜合轉運站新建工程。建築基地位於台南市

臺南市安南區和館段 99地號。 

        二、本案鋼骨構造地上 3層(第 1、2層用途為車站，第 3層
用途為機房。 

        三、類似案件前於 100.10.21召開「臺南市建築執照建築法
令複核小組」第 6次會議提案十三決議：「本案通過，但
由建管二股請示營建署作通案釋示。」在案。 

        四、本案是否免設置安全梯？(詳本提案附件 P3-P10) 

決  議：本案採個案決議： 

        一、依本編第 89條第 5款規定：「本章各節關於樓地板面積
之計算，不包括…機械房、變電室、…等類似用途部分。」 

        二、又本編第 106條第 1 項第 2款第 1目規定，緊急用昇降
機之設置標準中，亦將超過 10 層樓之部分為機械室等非
居室空間排除；再依 85.2.26營署建管字第 02454 號函
釋意旨，爰 3層建築物之第 3層樓僅供機械間等非居室
空間使用者，得免受第 96條第 1款(直通樓梯至少有 1
座為安全梯)規定之限制。 

        三、本案提下次復核會議討論。  

          【110 年 01 月 13日第二屆第八次理事會審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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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三：有關已領有建造執照之室內裝修工程系另案委託其他設

計單位(非建築物之設計人)設計並向本會辦理室內裝修

許可。於建築物申請竣工查驗時，其室內裝修設計圖說

是否仍需再併入建造執照辦理變更設計？詳如說明，提

請討論。(提案人：葉世宗建築師事務所) 

    說  明： 

        一、查 89.9.1 修正後之「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第 2條
規定：「領有使用執照之供公眾使用建築物及內政部指定
之非供公眾使用建築物，其室內裝修應依本辦法規定辦
理。」；至 92.6.24修正第 2條條文為「供公眾使用建築
物及內政部指定之非供公眾使用建築物，其室內裝修應
依本辦法規定辦理。」，故建築物之室內裝修非規定應於
領有使用執照後方能為之。合先敘明。 

        二、又 99.12.23修正後之「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第 32
條第 2項(92.6.24 修正時為第 29 條)規定：「新建建築物
於領得使用執照前申請室內裝修許可者，應於領得使用
執照及室內裝修合格證後，始得使用；其室內裝修涉及
原建造執照核定圖樣及說明書之變更者，並應依本法第
三十九條規定辦理。」 

        三、再依內政部營建署 90.5.25 營署建管字第 028538號函略
以：「……，至新建建築物之室內裝修可併同建造執照辦
理，其處理程序、相關行為人之權責應依建造執照之規
定，本案涉事實認定，請本於職權處理。」。爰本市工務
局建管科於 105.9.5召開 105年度第 4次復核會議提案
四決議，及 109.9.11召開「有關建築執照併案室內裝修
(建管及消防)審查執行方式研討會議」會議記錄，俾作
為本市目前建築執照併室內裝修申請案件之執行依據。 

        四、本案為十鼓文創股份有限公司於臺南市仁德區虎山段
1084等 3筆地號擬申請新建壹幢地上捌層地下壹層之旅
館(B-4組)建築物，於 105年 8 月 1日領有南工局造字第
01847號建造執照在案，現主要構造、主要設備與內部隔
間均依原核准設計圖說施工完竣，且電力、電信與消防
安全設備亦經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理竣工查驗通過，
但本案之室內裝修部分另委託他人辦理設計，並向本會
申請室內裝修之圖審及竣工查驗(室內裝修之專業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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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人員與本建築物之設計人非同一行為人)，現今向臺
南市政府工務局建管科申請使用執照時，因室內現場有
裝修行為，被要求應先將室內裝修圖說併同建造執照辦
理變更設計核准後，方能再依建築法第 70條規定申請建
築物之竣工查驗，但設計人不同，是否可併案建造執照
辦理變更設計，恐有疑義，提請討論。 

        五、本案相關建造執照、設計圖說、營建署函釋及本市工務
局建管科復核會議紀錄等詳本提案附件 P11-P56。 

    決  議：本會函請本市工務局邀請相關單位，召開本市建築物室
內裝修申請作業程序等相關事宜。         

          【110年 01月 13日第二屆第八次理事會審議: 本會目前暫

緩發函給臺南市政府工務局，俟個案執行如有疑義，本

會再行發函。】 

    提案四：有關何雪雯住宅新建工程之建築基地位於麻豆區龍泉段
466-6及 466-7等 2筆地號申請建造執照，本案業經法院
判決確定免出具同意書之私設通路，今起造人以該私設
通路連接建築線而申請建造執照，因私設通路部分遭鄰
房占用，起造人無權利要求拆除，是否得申請核准建造
執照？詳如說明，提請討論。(提案人：劉建志建築師事
務所) 

    說  明： 

        一、有關起造人擬於麻豆區龍泉段 466–6及 466–7等 2比
地號申請建造執照，需利用同段 466 地號土地作為私設
通路供出入使用，該私設通路前經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
決共有物分割(103年度訴字第 260號判決文)，判決同意
供作通行使用。 

        二、但經指定建築線後，該筆地號土地上有未領得執照之舊
有建築物占用，該私設通路部分遭原鄰房占用，是否得
申請核准建造執照？P57-P61 

決  議：本案採個案決議： 

        一、依 105.12.28 召開 105年度第 6次復核會議臨提二個案
決議三：「上揭私設通路部分供鄰房占用情事係屬私權行
為，宜自行訴請法院強制執行，以維護自身權益，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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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核准建造執照無涉。」，且 107.9.12第 6 次復核會議
提案五亦有類似個案決議。 

        二、本次申請建築基地係以法院判決分割之同段 466 地號作
為私設通路使用，免出具通行同意書，至其作為私設通
路部分似有被鄰房佔用，係屬私權行為，與本次核准建
造執照無涉。 

        三、本案請提案人補齊法院判決文(含附圖)後提下次復核會
議討論。 

           【110 年 01 月 13日第二屆第八次理事會審議通過】 

    提案五：有關共有土地經法院判決分割後之土地，因為受判決分

割前之土地領有使用執照而受法定空地管制，上述經判

決分割後之土地上若無建物，是否得依照法定空地分割

管理辦法，申請法定空地分割，准予解除法定空地管制。

(提案人：呂明憲建築師事務所) 

    說  明： 

        一、新市區大社段 1750-11及 1750-14地號土地，係依據法

院判決分割之結果，分割自新市區大社段 1750地號之土

地。 

        二、上述新市區大社段 1750地號土地，前已分別申請領有下

列使用執照在案： 

            (一)、民國 70年 5 月 2 日(70)南建局(市)使字第 0202
號使用執照。 

            (二)、民國 88年 9 月 17日(88)南工局(市)使字第 029

號使用執照。  

        三、上述 1750地號土地，經新化地政事務所於民國 108年 11
月 4日所登字第 1080103196 號函文回覆臺灣臺南地方法
院民事庭，述明 1750地號土地截至 108年 11月 4 日為
止，其地上無保存登記建物之相關登記資料。 

        四、上述 1750地號土地之共有所有權人，經提請法院判決共
有物分割，並於 88年 8月 5日判決確定。原土地共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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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權人也依據法院之判決分割確定文件，向新化地政事
務所申請辦理土地分割，並辦理分割完成。 

        五、上述分割自 1750地號之土地，其中之 1750-14及 1750-15
地號土地，於民國 96年 11月 27日辦理合併成為 1750-14
地號。 

        六、由於上述 1750地號之土地，曾經領有政府核發之建築物
使用執照(詳如上述二)，因此原始 1750地號之土地受到
法定空地之管制。但是原始 1750地號之土地，係經法院
判決分割，將該土地依據土地共有人之申請，判決分割
並分別登記完成。 

        七、又「建築基地法定空地分割辦法」第六條規定略以：「建
築基地經法院判決分割確定，申請人檢附法院確定判決
書申辦分割時，地政機關應依法院判決辦理。…」，其法
院判決效力應等同主管建築機關核發之法定空地分割證
明，應可解除各筆無建築物座落土地之法定空地管制。 

        八、本案檢附下列文件供參考： 

            (一)、地籍圖謄本及土地登記簿謄本。 

            (二)、臺南地方法院共有物判分割確定之文件(87年度訴

字第 653號民事裁定書)。 

            (三)、108年 11月 4日新化地政事務所所登字第

1080103196 號函影本。 

            (四)、70年 5月 2日(70)南建局(市)使字第 0202號使用

執照及配置圖影本 

            (五)、88年 9月 17日(88)南工局(市)使字第 029號使用

執照及配置圖影本。 

            (六)、建築基地法定空地分割辦法。P62-P84            

    決  議：本案採個案決議： 

        一、本案經查法院確定判決分割後之同段 1750-14地號土地
並無上揭臺南縣政府工務局及新市鄉公所核准使用執照
之建築物坐落事實。 

        二、爰 1750-14地號建築基地免受已領使照之建築物法定空
地之管制。 

        三、本案提下次復核會議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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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年 01 月 13日第二屆第八次理事會審議通過】 

三、散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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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C
NS

13
40

7細
粒

料
中

水
溶

性
氯

離
子

含
量

試
驗

法
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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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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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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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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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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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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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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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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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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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No06-13 

提案十三：有關銀鋒科技有限公司申請位於本市永康區王行段 63 地號之建造執照乙案(詳本

提案附件)，本案為地上 3 層建築物，依本編第 96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規定，「通達

3 層以上，…，直通樓梯應至少有一座為安全梯。」本案 3 層做為機械室，而未

設置安全梯，是否符合前揭規定？提請討論。(提案人：臺南市政府工務局建管科

二股) 

決    議：本案通過，但由建管科二股請示營建署作通案釋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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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築基地法定空地分割辦法       發布日期：2010-01-29  

 

內政部 75.1.31 台內地營字第三六八二九五號令發布全文八條 

內政部 75.12.22 台內地營字第四六五○五一號令修正第三條並增訂第三條之一 

內政部 99.1.29 台內營字第 0990800300 號令修正第六條條文（odt 總說明及對照表 ） 

 

第一條 本辦法依建築法第十一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建築機關核發建造執照時，應於執照暨附圖內標註土地座落、基 

地面積、建築面積、建蔽率，及留設之空地位置等，同時辦理空地地籍套繪圖。 

前項標註及套繪內容如有變更，應以變更後圖說為準。 

第三條 建築基地之法定空地併同建築物之分割，非於分割後合於左列各款規定者不得為之 

一、每一建築基地之法定空地與建築物所占地面應相連接，連接部分寬度不得小於 

二公尺。 

二、每一建築基地之建蔽率應合於規定。但本辦法發布前已領建造執照，或已提出

申請而於本辦法發布後方領得建造執照者，不在此限。 

三、每一建築基地均應連接建築線並得以單獨申請建築。 

四、每一建築基地之建築物應具獨立之出入口。 

第三條 之一 本辦法發布前，已提出申請或已領建造執照之建築基地內依法留設之私設通路 

提供作為公眾通行者，得准單獨申請分割。 

第四條 建築基地空地面積超過依法應保留之法定空地面積者，其超出部分之分割，應以分 

割後能單獨建築使用或已與其鄰地成立協議調整地形或合併建築使用者為限。 

第五條 申請建築基地法定空地分割，應檢附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准予分割之證明文 

件。 

實施建築管理前或民國六十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建築法修正前建造完成之建築基地， 

其申請分割者，得以土地登記規則第七十條第二項所列文件辦理。 

第六條 建築基地之土地經法院判決分割確定，申請人檢附法院確定判決書申辦分割時，地 

政機關應依法院判決辦理。 

依前項規定分割為多筆地號之建築基地，其部分土地單獨申請建築者，應符合第三 

條或第四條規定。 

第七條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建築機關依第五條規定核發准予分割證明，應附分割圖，標明法 

定空地位置及分割線，其比例尺應與地籍圖相同。 

前項證明核發程序及格式，由內政部另訂之。 

第八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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